
財政部    國稅局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申請書

□設立□變更登記□其他核准字號： 　年 　月　 日  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號

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

營業人名稱 負責人姓名

營業地址

電子信箱 營業人電話

委託書
(亦可另行提示
委託書辦理)

茲全權委託             代為辦理，申辦事項均經委託人確認無誤，如有虛偽

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負責人親自簽名或蓋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身分證號　　　 　　　　 

領用原因 □新領 □變更登記換發 □遺失補發 □毀損補發 □其他（　　　          ）

繳驗附件

□ 負責人身分證正本（核對後發還）。

□ 委託代理人領取，應檢附下列文件：

1.代理人身分證正本（核對後發還）。2.營業人之負責人身分證影本（切結

與正本相符）。

購票證單照
號碼

統一發票專用章

負責人印章
（應與購票證同式）

實際領取人
（負責人或代理人）

親自簽名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
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與營業人之關係：

□ 負責人　　　　□代理人　

□ 員工（職稱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□ 其他

受託代辦事務所 請領統一發票

名稱 □二聯式　　　　 □三聯式

扣繳編號 □二聯式收銀機   □三聯式收銀機

聯絡電話 □特種

一、營業人因設立、遷址而新領或因其他原因補領統一發票購票證者，應填寫本申請書。

二、本領用書（含委託書）由經辦人員併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營業人之「稅籍資料袋」或依各單位

歸檔作業方式存放。

三、領用統一發票購票證作業程序，仍應依各地區國稅局規範辦理。

 　　　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                稽徵機關經辦人員： 


